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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龙马环卫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许可

[2015]30 号）核准，以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335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3,335 万元，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天健验(2015)10 号《验资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核准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交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21 号）

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公司 2014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审议通过

的《公司章程（草案）》待其中的有关发行核准、注册资本、股

权结构、信息披露媒体等条款根据公司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完善后报工商登记机关备案，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之日起实施。本次修订主要系根据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

实际情况将《公司章程（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完善。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报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并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具体如下： 

序

号 
原公司章程（草案）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1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于［  ］

年［  ］月［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4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3,335 万股，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335 万元。 

3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

经营范围：专用车辆、环卫设备

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货物或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清扫、垃

圾清运、园林绿化工程。（经营

范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的

范围为准）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

务需要，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可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

经营范围：专用车辆、环卫设备

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园林绿

化工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调整经营范围，并在境内外设立

分支机构。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

务需要，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可

调整经营范围，并在境内外设立

分支机构。 

4 

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的

姓名或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

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如下： 

序

号 

发

起

人

姓

名

或

名

称 

认

购

的

股

份

数

（

万

股） 

出

资

方

式 

出资时间及金

额 

2007

年 12

月 10

日前

（万

元） 

2008

年   1

月9日

前（万

元） 

2008

年  4

月 18

日 前

（ 万

元） 

1 

张

桂

丰 

1,6

50 

货

币 

330.

00 

429.0

0 

891.0

0 

2 

陈

敬

洁 

611 
货

币 

122.

20 

158.8

6 

329.9

4 

3 

荣

闽

龙 

306 
货

币 

61.2

0 
79.56 

165.2

4 

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的

姓名或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

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如下： 

序

号 

发

起

人

姓

名 

认

购

的

股

份

数

（

万

股） 

出

资

方

式 

出

资

金

额

（

万

元） 

最后一次到资

时间 

1 

张

桂

丰 

1,6

50 

货

币 

1,6

50 

2008 年 4 月

18 日 

2 

陈

敬

洁 

611 
货

币 
611 

2008 年 4 月

18 日 

3 
荣

闽

306 
货

币 
306 

2008 年 4 月

18 日 



4 
林

川 
283 

货

币 

56.6

0 
73.58 

152.8

2 

5 

杨

育

忠 

268 
货

币 

53.6

0 
69.68 

144.7

2 

6 
林

侦 
233 

货

币 

46.6

0 
60.58 

125.8

2 

7 

魏

文

荣 

200 
货

币 

40.0

0 
52.00 

108.0

0 

8 

林

顺

田 

191 
货

币 

38.2

0 
49.66 

103.1

4 

9 

李

小

冰 

164 
货

币 

32.8

0 
42.64 88.56 

1

0 

陈

永

奇 

157 
货

币 

31.4

0 
40.82 84.78 

1

1 

李

开

森 

141 
货

币 

28.2

0 
36.66 76.14 

1

2 

连

泉 
106 

货

币 

21.2

0 
27.56 57.24 

1

3 

林

鸿

珍 

38 
货

币 
7.60 9.88 20.52 

龙 

4 
林

川 
283 

货

币 
283 

2008 年 4 月

18 日 

5 

杨

育

忠 

268 
货

币 
268 

2008 年 4 月

18 日 

6 
林

侦 
233 

货

币 
233 

2008 年 4 月

18 日 

7 

魏

文

荣 

200 
货

币 
200 

2008 年 4 月

18 日 

8 

林

顺

田 

191 
货

币 
191 

2008 年 4 月

18 日 

9 

李

小

冰 

164 
货

币 
164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0 

陈

永

奇 

157 
货

币 
157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1 

李

开

森 

141 
货

币 
141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连 106 货 106 2008 年 4 月



1

4 

沈

家

庆 

38 
货

币 
7.60 9.88 20.52 

1

5 

罗

翔 
38 

货

币 
7.60 9.88 20.52 

1

6 

王

建

群 

38 
货

币 
7.60 9.88 20.52 

1

7 

宋

奎

洋 

38 
货

币 
7.60 9.88 20.52 

合

计 
 

4,5

00 
 

900.

00 

1,170.

00 

2,430.

00 
 

2 泉 币 18 日 

1

3 

林

鸿

珍 

38 
货

币 
38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4 

沈

家

庆 

38 
货

币 
38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5 

罗

翔 
38 

货

币 
38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6 

王

建

群 

38 
货

币 
38 

2008 年 4 月

18 日 

1

7 

宋

奎

洋 

38 
货

币 
38 

2008 年 4 月

18 日 

合

计 
  

4,5

00 
  

4,5

00 

2008 年 4 月

18 日 

 

5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  ］股，无其他种类股票。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335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3,335 万股，无其他种类

股票。 

6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



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

法》规定人数（5 人）或者本章程

所定人数的 2/3（6 人）时（即不

足 6 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

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本章程

所定人数的 2/3（6 人）时（即不

足 6 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

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7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

事组成，包括三名独立董事，设

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

事组成，包括三名独立董事，董

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设董事

长一人。 

8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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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

事会设主席一人。监事会主席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

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

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

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监事

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

事会设主席一人。监事会主席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

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

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

职工代表 1 名。监事会中的股东

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

生。 

9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

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

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

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

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



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

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

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

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

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

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

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

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

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

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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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

由公司承担。 

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

由公司承担。 

1

0 

第 一 百 七 十 二 条  公 司 指定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指定上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或其他法

定报纸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1

1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合并，应

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合并，应

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公

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1

2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分立，其

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分立，其

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

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      ]上公

告。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

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纸上公告。 

1

3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需要减少

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     ]上公

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

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需要减少

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

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1

4 

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

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

限届满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

散事由出现； 

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

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

限届满；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

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

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

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

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

决权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

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

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

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

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

决权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1

5 

第一百八十四条  清算组应当自

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60 日内在[      ]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

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

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

第一百八十四条  清算组应当自

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6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

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



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

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

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1

6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本章程以中

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

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福建省龙岩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

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本章程以中

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

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

版章程为准。  

1

7 

第二百条  本章程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实

施。 

第二百条  本章程自经股东大

会批准并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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